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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科技学院零星采购若干规定 
 

  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校采购行为，加强对零星采购活动的监

督管理，维护学校利益和采购活动中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和其他法律、行政法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

定。 

第二条  零星采购是指按照省财政厅政府采购执行确认书

指定由学校自行采购，但采购金额较小，不需要学校采购管理

部门集中采购的采购活动。 

《湖北省政府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》规定属于政府集

中采购目录的项目，不适用零星采购的规定，应当依法委托咸

宁市政府采购中心代理采购。属于政府采购协议采购品目的，

应当从湖北省政府采购协议供应商或者咸宁市政府采购协议供

应商中选择供应商。 

非政府集中采购目录的项目，申购单位年批量未达到学校

采购管理部门集中采购标准，但学校汇总年批量达到相应标准

的，不得进行零星采购。 

进口产品不适应零星采购的规定，应当按照湖北省教育厅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审核管理的通知》（鄂教

财〔2014〕12 号）和省财政厅规定的进口产品审批程序办理审

批手续。批准采购的，按照湖北科技学院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

法规定组织采购。 

依照本办法实行零星采购的项目，属于纳入国有资产管理

的货物或工程的，必须列入新增资产申报后，方可组织采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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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申购单位提出采购申请后，依湖北科技学院政府采

购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采购金额未达到学校采购管理部门集中采

购标准，由项目管理部门组织采购。 

第四条  依法由学校自行采购项目，采购金额低于以下数

额的，资产管理部门或经费监管部门可以授权使用单位自行采

购： 

（一）单项施工项目估算价 1万元以下的； 

（二）修缮施工项目估算价 5000 元以下的； 

（三）教学科研设备及耗材单项估算价 1万元以下、年批

量 3万元以下的； 

（四）使用科研项目经费购买设备、耗材单项 5万元以下

年批量 10 万元以下，购买图书资料年批量在 5000 元以下且年

批量不足 5万元的； 

（五）后勤绿化工程单项估算价 1万元以下，水电五金零

配件、鲜活物资外的其他生活物资年批量 1万元以下，随市场

价格波动较大的蔬菜等鲜活物资的。 

第五条  零星采购的货物和服务，属于政府采购年度采购

目录并纳入学校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内的，必须依政府采购程序

通过采购管理部门在湖北省政府采购专线网上进行采购项目备

案，经湖北省财政厅下达《政府采购执行确认书》后方能执行

采购。 

第六条  属于零星采购的，可以直接向供应商采购。但一

般应当在市场上选择至少 3 家供应商进行比较，选择性价比最

优的产品。 

第七条  任何单位不得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

公开招标或者其他采购方式而进行零星采购。资产管理部门、

经费监管部门如发现上述情形的，不得审批。申购单位违规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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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零星采购，资产管理部门、经费监管部门违规审批的，追究

当事人和相关领导的责任。 

第八条  零星采购项目完成后，组织单位制作采购结果报

告，报告应包括所有参与报价的供应商的名单和报价、成交供

应商名单和报价。报告应有供应商代表、采购小组成员和和采

购单位负责人签名，并附成交供应商的资格证明材料、供应商

代表的身份证明材料。 

采购结果报告应当报采购管理部门备案存档。 

第九条  零星采购金额较小、可以即时交货的项目，财务

报销不需要合同的，可以不签订合同。 

第十条  项目管理部门应对零星采购项目的履行情况进行

监督，并组织验收。 

第十一条  零星采购货物属于固定资产的，应当到资产管

理部门办理资产登记入库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零星采购已进行采购项目备案的，必须按照政

府采购程序通过学校采购管理部门进行合同备案。未经备案的，

财务部门不得支付。 

合同备案的程序依照《湖北科技学院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

法》的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规定由学校采购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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